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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丘师范学院文件

院行字〔2017〕174 号

商丘师范学院
关于印发《大额支出审签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大额支出审签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商丘师范学院

2017 年 9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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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丘师范学院大额支出审签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学校大额支出的监督和管理，控制支出成

本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、教育

部《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、河南省教育厅《河南省教育

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和《商丘师范学院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

等相关制度，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审计处依法、依规对大额支出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

效益性进行事前、事中审计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审计监督

的项目化整为零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审签。

第三条 审计处进行大额审签的额度为单项支出金额在 2

万元以上（含 2 万元）的经费支出。

第四条 大额审签包括以下项目：办公耗材采购，印刷及音

像制品采购，图书教材采购，大宗物资采购，教学仪器设备采购，

实验耗材采购，工程款及节点支付，绿化环卫，燃油支出，车辆

维修保险配件购置，公务会议接待费，劳务费，工资福利社保支

出，购房补贴，还本付息，学校科研经费的配套和奖励，其他支

出等。

第五条 大额支出审签的主要内容为：

（一）支出的内容是否符合国家、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有

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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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支出是否按预算执行或预算变更手续是否齐全。

（三）符合政府采购或学校招标标准的，是否履行政府采购

或学校招标程序。

（四）属于工程物资采购验收、入库的支出项目验收或入库

手续是否完备。

（五）财务报销手续是否完备。

第六条 大额支出审签程序：

（一）发生大额支出的单位，应将待报销的原始凭证和与支

出相关的资料报审计处审签、登记备案。

（二）审计处在审签时，如果发现支出不符合财务管理规定，

有违反财经纪律、弄虚作假情况时，可拒绝审签，并

向有关部门反映，追究责任。

（三）审签时如发现有重大问题的，可提请主管校领导

批准，开展专项审计或审计调查。

第七条 大额款项支出审签时，申请人必须如实提供以下资

料：

（一）支出的依据，如有关文件、财务预算、招标手续、经

济合同、会议纪要、立项报告、验收报告、变更签证、申请批示

等；

（二）支出的原始凭证和明细资料，如发票、货物清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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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审计处审计后，出具审签意见，学校财务处须以审

计处审签的意见为支出依据。

第九条 财务部门、支出单位和经办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应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：

（一）不执行大额审签制度，违法违规开支的；

（二）相关单位和个人不积极主动配合，阻碍审签审查，拖

延审签时间，使学校教学、科研，基建工程等各项工作受到严重

影响的；

（三）大额款项支出审签过程中弄虚作假，提供虚假资料的。

所列上述行为造成重大损失者，审计处应提出处理意见，报

请学校处理，构成违纪和犯罪的，提请纪检监察部门处理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审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商丘师范学院大

额支出审签办法》（院行字[2011]126）同时废止。

商丘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2 日印发


